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市园林绿化工程的高质量、高标准、高品质建设水平，加强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精细化管理，保证园林绿化工程项目施工景观效果，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财政性投融资建设的各类公益性公园绿地、街旁绿地、道路绿地、广场绿地、河道绿地等公共绿地园林绿化工程。

第三条  本市各级财政性投融资建设的公共绿地园林绿化工程在施工保修养护期满、移交管养前，应开展景观效果评价。

第四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制定、组织实施、指导和监管。

本市各级财政性投融资建设的公共绿地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工作由项目所在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其委托部门会同相关单位实施。
第五条  市、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其委托部门对景观效果评价结果进行实时信息共享。

第六条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实施完成后，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如遇台风、海啸、泥石流、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公共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经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不参与景观效果评价。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七条  项目所在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其委托部门组织成立项目景观效果评价小组；评价小组成员不少于5名，由园林绿化建设、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业务人员和园林专家（不少于3名）组成，园林专家可从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专家库抽取。

第八条  景观效果评价必须严格依据本办法规定的景观效果评价标准，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务实。

第九条  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对象为本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及专业分包单位。

第十条  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包括整体评价和绿化、设施、卫生等专项评价。

第十一条  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实行计分制，总分为100分，由高到低分成四个标准等级：90分以上（含90分）为优秀、80-90分（含80分）为良好、70-80分（含70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不含70分）为较差。

第十二条  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结束后，由评价小组出具景观效果评价结论,应对景观效果评价等相关资料（含照片）留存，较差等级的园林绿化工程不得办理管养移交，并按规定限期整改。

第三章 评价内容与计算方法

第十三条  项目所在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其授权委托部门组织景观效果评价小组到现场查验，填写《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分表》，内容包括整体评价和绿化、设施、卫生等专项评价意见，并出具评价结论。
考评总分=考评单项a百分制得分×单项a在考评分中所占比例+单项b百分制得分×单项b在考评分中所占比例

	考评单项
分级
	整体评价
	绿化
	设施
	卫生

	园林绿地
	20%
	40%
	25%
	15%


评价小组成员独立打分，最终取平均值；
备注：若项目无古树名木等评分项，则该评分项不扣分。

第四章 奖惩机制

第十四条  被评为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优秀等级的项目优先推荐当年度的珠海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奖评选，较差等级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由各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其授权委托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对于园林绿化工程项目3年内2次被评为较差评价等级的施工企业，将列入珠海市园林绿化企业信息管理平台或珠海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发布平台黑名单一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1月1年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
附表1: 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申请表

附表2：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分表

附表3：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结论

附件1
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盖章)

	建设单位法人
	

	建设单位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地址
	

	建设工程名称
	

	建设工程地址
	
	所在区域
	

	建设工程总占地面积（M2）
	

	绿化施工单位
	

	绿化施工单位信用代码
	

	项目概况
	

	备注
	

	送审材料要求（请在相应项目前画“√”）

	[ ]1.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 ]2.建设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受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当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宜时需提交，授权委托书要明确代理权限）；

[ ]3.施工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 ]4.签章齐全的绿化工程设计竣工图一式两套，电子文件（CAD光盘）一套；

[ ]5.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表；

[ ]6.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注：1.申请单位对送审材料及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弄虚作假，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自负。

2.送审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附件2

	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分表

	考评单项
	序号
	评分项
	评分内容
	分值
	扣分标准
	单项得分
	项目得分

	整体评价（100分，占比20%）
	1
	总体效果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是否按图施工，整体景观效果是否优美，园林植物长势是否整体良好，乔、灌木及地被、花卉生长是否旺盛，存活率达到100%，行道树树形是否整齐、统一；绿地设施整体是否完好无损，日常养护是否到位；绿地卫生是否整洁，绿地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100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较好，存在零星问题扣1-20分；整体合格，局部存在问题扣21-40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50分以上；
	
	

	绿化（100分，占比40%）
	1
	乔木
	生长情况
	植株生长是否旺盛，枝叶健壮，树形美观，不得截顶，胸径小于20cm的倾斜度不超过5度（需营造特殊景观的植株除外）；
	10
	每处扣1分
	
	

	
	
	
	日常修剪
	修剪树形是否美观，是否无干枯枝及较长萌芽枝，是否满足相关标准；
	5
	每处扣1分
	
	

	
	
	
	病虫害防治
	防治是否及时，单株受害达20%以上为受害株；
	5
	每处扣1分
	
	

	
	
	
	树木支撑
	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规范；
树干不得钉钉；护树支撑与树木接触处需要软性材料隔离。
	5
	每处扣1分
	
	

	
	
	
	古树名木保护
	古树名木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5
	每处扣1分
	
	

	
	
	
	树池
	树池大小是否符合种植树木规格标准要求；是否透水透气；回填种植土中是否有杂物填充；
	5
	每处扣1分
	
	

	
	2
	灌木/水生植物
	生长情况
	植株生长是否旺盛，枝叶健壮，株形美观；
	10
	每处扣1分
	
	

	
	
	
	日常修剪
	植株是否合理修剪，无过度修剪现象，高度适宜，边缘整齐，平滑；
	5
	每处扣1分
	
	

	
	
	
	病虫害防治
	防治是否及时，单株受害达20%以上为受害株；
	5
	每处扣1分
	
	

	
	3
	地被/时花/立体绿化
	绿地覆盖
	绿地覆盖是否完好，无斑秃，泥土裸露情况；
	5
	绿地内有黄土裸露≧0.2m²，每处扣1分；
	
	

	
	
	
	生长情况
	植物生长是否旺盛，色块内是否无杂草；
	5
	植物生长不良，有枯枝枯叶、病虫害枝等未及时清理，每处扣1分；
	
	

	
	
	
	日常修剪
	植物是否合理修剪，无过度修剪现象，高度适宜，边缘整齐、平滑；
	5
	每处扣1分
	
	

	
	
	
	病虫害防治
	防治是否及时，无成片病虫害、缺肥缺水情况发生；
	5
	每处扣1分
	
	

	
	4
	草坪
	绿地覆盖
	绿地覆盖是否完好，无斑秃，泥土裸露情况；
	5
	绿地内有黄土裸露≧0.2m²，每处扣1分；
	
	

	
	
	
	生长情况
	草坪生长比较正常，整齐一致，草坪内杂草率≤5%，草坪秃斑应及时补种。
	5
	每处扣1分
	
	

	
	
	
	日常修剪
	修剪草坪要均匀、平整、边角无遗漏，生长和颜色基本正常；
	5
	每处扣1分
	
	

	
	
	
	病虫害防治
	防治是否及时，无成片病虫害、缺肥缺水情况发生；
	5
	每处扣1分
	
	

	
	5
	土壤
	土壤是否有板结现象；
	5
	每一小处扣1分；出现成片板结现象扣5分
	
	

	设施（100分，占比15%）
	1
	园路、广场/停车场/桥/挡土墙/公共建筑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是否良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18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良好，存在零星问题扣6分；整体到位，局部存在问题扣12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18分；
	
	

	
	
	
	材质品质
	材料品质是否良好，无明显色差；
	16
	每处扣1分
	
	

	
	
	
	施工工艺
	施工工艺是否良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铺装接缝整齐；无破损，缝料散失、无高差、残缺、不平整、变形、开裂、倾斜、残缺现象；
	16
	每处扣1分
	
	

	
	2
	城市家具（护栏、车档、弱电设施、树池、井盖、座椅、垃圾箱、标识、移动花钵、围栏挂花、艺术小品）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是否良好，满足设计要求；
	9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良好，存在零星问题扣3分；整体到位，局部存在问题扣6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9分；
	
	

	
	
	
	材质品质
	材料品质是否良好，无明显色差；
	8
	每处扣1分
	
	

	
	
	
	施工工艺
	施工工艺是否良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无剥落、破损、开裂、变形、倾斜、残缺等现象；
	8
	每处扣1分
	
	

	
	3
	照明设施/喷灌设施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是否良好，满足设计要求；
	9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良好，存在零星问题扣3分；整体到位，局部存在问题扣6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9分；
	
	

	
	
	
	材质品质
	材料品质是否良好，无明显色差；
	8
	每处扣1分
	
	

	
	
	
	施工工艺
	施工工艺是否良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无破损、开裂、变形现象，电器开关设备无缺损、松动、接触不良、漏电等现象；喷灌设施无不能正常喷水或将水严重洒向路面，无漏水现象；
	8
	每处扣1分
	
	

	卫生（100分，占比15%）
	1
	绿地卫生
	绿地范围内是否无垃圾、杂物、乱搭建张挂等；绿化修剪后树枝落叶等未及时清理运走；
	40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良好，存在零星问题扣1-10分；整体到位，局部存在问题扣11-20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21-40分；
	
	

	
	2
	园路、广场、人行道、湖面水池、公共建筑卫生
	有无明显垃圾、泥沙；有无乱张贴、乱刻划现象；湖面、水池水质清澈，有无漂浮（枝叶、青苔等)垃圾杂物；公共建筑外观完好、干净整洁；
	30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良好，存在零星问题扣1-10分；整体到位，局部存在问题扣11-20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21-30分；
	
	

	
	3
	公共设施卫生
	设施表面是否整洁，是否存在破损或缺失，是否有明显异味；
	30
	整体优良扣0分；整体良好，存在零星问题扣1-10分；整体到位，局部存在问题扣11-20分；整体较差，问题严重扣21-30分；
	
	

	总得分=

	说明：考评总分=考评单项a百分制得分×单项a在考评分中所占比例+单项b百分制得分×单项b在考评分中所占比例

	被考评单位：
	

	考评项目名称：
	

	考评地点：
	

	考评日期：
	

	考评人：（签名）
	


附件3

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结论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被考评单位）
	
	勘查单位
	

	开工日期
	
	设计单位
	

	竣工日期
	
	监理单位
	

	项目地址
	

	景观效果综合评价得分
	

	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成员（签字）
	


                             



                           考评日期：


PAGE  
- 4 -

